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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

无线电频率占用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
 

发改价格〔2018〕601号

 

工业和信息化部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发展改革委、物价局、财政厅（局）：

　　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，为进一步加大降费力度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促进我国信息通信和航天事业发展，经研究，决
定降低部分无线电频率占用费收费标准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　　一、公众移动通信系统频率占用费标准

　　（一）降低3000兆赫以上频段频率占用费标准。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频段，3000-4000兆赫频段由800万元/兆赫/年降
为500万元/兆赫/年，4000-6000兆赫频段由800万元/兆赫/年降为300万元/兆赫/年，6000兆赫以上频段由800万元/兆赫/年
降为50万元/兆赫/年。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范围内使用的频段，3000-4000兆赫频段由80万元/兆赫/年降为50万元/兆
赫/年，4000-6000兆赫频段由80万元/兆赫/年降为30万元/兆赫/年，6000兆赫以上频段由80万元/兆赫/年降为5万元/兆赫/
年。在市（地、州）范围内使用的频段，3000-4000兆赫频段由8万元/兆赫/年降为5万元/兆赫/年，4000-6000兆赫频段由8
万元/兆赫/年降为3万元/兆赫/年，6000兆赫以上频段由8万元/兆赫/年降为0.5万元/兆赫/年。

　　（二）降低5G公众移动通信系统频率占用费标准。为鼓励新技术新业务的发展，对5G公众移动通信系统频率占用费标
准实行“头三年减免，后三年逐步到位”的优惠政策，即自5G公众通信系统频率使用许可证发放之日起，第一年至第三年
（按财务年度计算，下同）免收无线电频率占用费；第四年至第六年分别按照国家规定收费标准的25%、50%、75%收取
无线电频率占用费，第七年及以后按照国家规定收费标准的100%收取无线电频率占用费。

　　（三）对使用范围受限（如仅限于室内使用）的公众移动通信系统频段，按照国家规定收费标准的30%收取无线电频
率占用费。

　　二、卫星通信系统频率占用费标准

　　（一）调整网络化运营的高通量卫星系统频率占用费收费方式。根据高通量卫星系统的技术和运营特点，调整Ka频段
（17.7-21.2吉赫、27.5-31吉赫）高通量卫星系统频率占用费收费方式，即由按照空间电台500元/兆赫/年（发射）、地球
站250元/兆赫/年（发射）分别向卫星业务运营商和网内终端用户收取，改为根据卫星系统业务频率实际占用带宽，按照
500元/兆赫/年向卫星业务运营商收取，不再收取网内终端用户地球站和卫星业务运营商关口站频率占用费。

　　（二）降低开展空间科学研究的卫星系统频率占用费标准。对列入国家重大专项，用于开展空间科学研究的空间电台
和地球站，按照国家规定收费标准的50%收取频率占用费，即空间电台250元/兆赫/年（发射）、地球站125元/兆赫/年（发
射）。

　　除网络化运营的Ka频段高通量卫星系统、开展空间科学研究的国家重大专项卫星系统外，其他卫星通信系统频率占用
费标准仍按现行规定执行，即空间电台500元/兆赫/年（发射）、地球站250元/兆赫/年（发射）。

　　三、各地区、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，对降低的频率占用费标准及各项优惠政策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者
拒绝执行。各级价格、财政部门要加强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对违反本通知规定的收费行为，依法予以处理。

　　四、上述规定自2018年4月1日起执行。2018年4月1日之前应交未交的频率占用费，补交时应按原标准征收。

 

国家发展改革委

财　　政　　部

2018年4月19日

首页 > 政务公开 > 政策 > 通知

01 关于进一步推进投资项目审批制度

改革的若干意见(发改投资〔2021〕
1813号)

2021-12-22

02 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修改<产业
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9年本）>
的决定》 2021年第49号令

2022-01-10

03 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(负面
清单)(2021年版)》 2021年第47号
令

2021-12-27

04 关于印发《生态保护和修复支撑体

系重大工程建设规划(2021-2035
年)》的通知(发改农经〔2021〕
1812号)

2021-12-22

05 2021年12月17日24时起国内成品油
价格按机制下调

2021-12-17

排行榜

网站地图 | 联系我们

主办单位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技术支持：国家信息中心 中国经济信息网

javascript:void(0);
http://mail.ndrc.gov.cn/
http://en.ndrc.gov.cn/
https://iam-sso.ndrc.gov.cn/idp/oauth2/authorize?client_id=fgwportal&response_type=code&state=fgwportal&redirect_uri=https://www.ndrc.gov.cn?receLogin=1
https://iam-sso.ndrc.gov.cn:8443/userregist/regist/touser
https://www.ndrc.gov.cn/
https://so.ndrc.gov.cn/s?q=1&database=&siteCode=bm04000007&qt=%E6%B2%B9%E4%BB%B7&ssl=1
https://so.ndrc.gov.cn/s?q=1&database=&siteCode=bm04000007&qt=%E5%80%BA%E5%88%B8&ssl=1
https://so.ndrc.gov.cn/s?q=1&database=&siteCode=bm04000007&qt=%E5%85%89%E4%BC%8F&ssl=1
https://so.ndrc.gov.cn/s?q=1&database=&siteCode=bm04000007&qt=%E5%A4%A9%E7%84%B6%E6%B0%94&ssl=1
https://www.ndrc.gov.cn/
https://www.ndrc.gov.cn/fzggw/
https://www.ndrc.gov.cn/xwdt/
https://www.ndrc.gov.cn/xxgk/
https://services.ndrc.gov.cn/ecdomain/portal/portlets/bjweb/newpage/firstpage/firstpage.jsp
https://www.ndrc.gov.cn/fgsj/
https://www.ndrc.gov.cn/hdjl/
https://www.ndrc.gov.cn/
https://www.ndrc.gov.cn/xxgk/
https://www.ndrc.gov.cn/xxgk/zcfb/
https://www.ndrc.gov.cn/xxgk/zcfb/tz/
https://www.ndrc.gov.cn/xxgk/zcfb/tz/202112/t20211222_1308882.html
https://www.ndrc.gov.cn/xxgk/zcfb/fzggwl/202201/t20220110_1311640.html
https://www.ndrc.gov.cn/xxgk/zcfb/fzggwl/202112/t20211227_1310020.html
https://www.ndrc.gov.cn/xxgk/zcfb/ghwb/202112/t20211222_1308922.html
https://www.ndrc.gov.cn/xwdt/xwfb/202112/t20211217_1308356.html
https://www.ndrc.gov.cn/wzdt/
https://www.ndrc.gov.cn/lxwm/


网站标识码：bm04000007 京ICP备0505239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0002号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版权所有，如需转载，请注明来源

https://beian.miit.gov.cn/
http://bszs.conac.cn/sitename?method=show&id=0726C654D9D843C1E053012819AC12F1

